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继续教育师资库建设的通知

为贯彻中共中央印发《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文件要求，推动学校“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合理配置与共享教师资源，切实提高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及储备，学校拟建设继续教育师资库，具体要求如下：
一、入库范围
1.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教职工；
2.热心参与学校继续教育工作的社会人士。
二、入库条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所教授学科前沿的最新动态，在专业领域有比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3.有较强的教学能力，掌握继续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多种教学方法组织教学；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前市场的需要，启发引导学员解决现实问题；
4.校外入库专家需具有高级工程师、副高及以上职称或高级技师技能等级证书；校内入库师资原则上需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
三、入库程序
1.符合入库范围的人员填写《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师资入库申请》（附件一）。
2.填写表格后，校内师资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由教职工自主申报、经二级学院（部门）初审后将申请表打包发送至邮箱1061183066@qq.com；校外专家直接将申请表发送至邮箱1061183066@qq.com，申请截止时间为9月30日。
3.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审核；
4.审核通过人员由学校纳入继续教育师资库管理，并颁发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师资证书。
四、职责与权利
1.根据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工作安排，完成有关教学任务；
2.深入研究相关课题，结合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状况制定相关教学计划，认真备课，确保培训质量；
3.根据学员反映，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4.加强与学员交流沟通，通过课堂、微信群、电子邮件等形式，耐心回答和解决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5.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6.根据师资库教师相应职称、职级和授课鉴定（评价）课时等支付劳务报酬，并提供必要的培训条件和交通费用等；
7.原则上学校培训及鉴定（评价）人员安排、鉴定考评员推报、各类专家推报、外派交流学习等在继续教育师资库内遴选人员产生。
五、其他事项
1.师资库建设工作坚持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各相关部门认真履行相关职责，保证师资库建设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2.本办法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师资入库申请表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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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签字：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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